永民发〔2022〕2号
永福县民政局关于建立完善常态化

社会救助核对监管机制的通知

各乡镇民政办、局属各股室、各二层机构：

永福县建立与应用“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台”（以下简称“核对平台”）以来，通过核对平台大数据技术查询出的信息数据，为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支撑。但乡镇对核对信息的把握与应用存在一定局限性，核对平台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为了加强社会救助审批权下放乡镇改革后的监管力度，促进社会救助动态管理，提升精准救助水平，同时，充分挖掘核对平台的应用价值，县民政局决定在全县建立完善常态化社会救助核对监管机制，充分利用核对平台大数据技术加强对社会救助工作的监督管理。为扎实有效做好这项工作，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开展常态化社会救助核对监管的工作内容

（一）定期开展“动态核对”。乡镇要通过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台对社会救助在享对象开展动态核对，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每半年至少核对一次，特困供养人员每年至少核对一次。为便于管理和统计，可定于每年的5月、11月集中开展，具体时间由各乡镇根据本辖区实际情况确定。在发起“动态核对”时要审核并及时更新完善身份证、户口本、委托核对授权书等相关信息。对于身份证过期的救助对象，要通过身份证读卡器上传新的身份证；对于身份证未采用读卡器录入的要重新用读卡器录入；对于在外务工或其它原因无法通过身份证读卡器上传新身份证的，可用身份证正反面照片进行代替；对于已满18周岁但尚未上传身份证的救助对象，要补录身份证；对于未满18周岁，但已办理身份证的救助对象，也应上传身份证；对于因精神重残、年老失能等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办理身份证的，应在调查核实后在社会救助信息管理系统中做好备注说明，该名救助对象可以暂不核对；对于扫描上传的附件不太清晰规范的，要重新扫描上传。

（二）全面筛选“差异预警”。核对中心要按行政区划和救助类别从核对平台逐项导出“动态核对”部门协查差异数据，通过社会救助信息管理系统，比对筛选出存在差异信息的低保对象，然后按预警监管规则（见附件1）筛选出差异较大的信息，形成差异预警清单（见附件2）。也可先对差异数据按预警监管规则进行筛选，再与在享低保对象进行比对，形成差异预警清单。差异预警清单是要重点调查核实和监管的对象，未预警的差异信息不作为监管重点，各乡镇可酌情组织调查核实。

（三）强力推进“预警调查”。社会救助股负责将核对差异预警清单分发给各乡镇调查核实，乡镇负责具体落实差异预警信息的调查核实与调整处理工作。调查核实内容主要包括差异预警信息是否属实，是否要增减低保保障家庭成员，是否符合继续享受低保条件等方面。经过调查后不再符合低保条件或需要降档的要及时调整处理。调查处理结束后，应在核对差异预警清单上及时标注调查结果和处理结果。乡镇应将预警调查处理结果报送到社会救助股进行监督管理。社会救助股针对不明确、有疑义的反馈信息，要进一步组织调查核实，包括向相关部门发函查询差异信息的真实性。
（四）高效落实“三级监管”。建立“县级民政部门全面监管、乡镇自查监管、村委（社区）协查监管”的三级监管模式。村委（社区）应主动配合，协助乡镇核实本村委（社区）社会救助对象差异预警情况；乡镇应自行查漏补缺，检查动态核对、差异预警调查处理是否全部完成，检查调查结果是否真实可靠，处理结果是否符合社会救助政策。社会救助股应通过数据汇总分析，全面检查各地动态核对与调查处理完成情况，检查预警调查处理结果是否妥当，对存在问题相对较大的地区，应进行实地检查，并有重点进行入户调查，或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差异预警调查处理信息，对于有疑问或争议较大的预警处理结果，可与乡镇开展联合调查。

二、开展常态化社会救助核对监管的工作要求

（一）开展集中整治。各乡镇要在今年5、6月份按以上工作内容要求全面开展一次社会救助核对监管工作，之后转入常态化管理。在5月底之前要集中开展一次核对附件整治工作，重点对核对附件信息不完善、半年内未通过核对平台进行动态管理等“顽疾”进行彻底整治，确保所有在享低保对象在半年内全部通过核对平台进行动态管理。
（二）实行动态通报。要建立社会救助核对监管动态通报制度，每半年对辖区内开展社会救助核对监管情况进行通报，时间一般定于每年6月和12月。通报内容包括：动态核对完成进度（半年内完成动态核对的低保对象占所有低保对象的百分比）、差异预警调查处理情况（预警对象总数、已调查对象占所有预警对象的百分比、停保户数/人数、降档户数/人数、继续享受户数/人数）。

（三）完善规则标准。各乡镇应实事求是、积极创新，不断完善常态化社会救助核对监管机制，确保核对监管机制适用、管用和精准。

（四）落实数据日清。核对中心要加快对核对委托数据信息的审核进度，有效落实“数据日清”制度，原则上新申请核对和小批量的动态核对每一级审核时间不超过1个工作日，大批量的动态核对时间可酌情延长；要保证数据审核的质量，对于不符合要求的核对委托数据，要认真填好退回原因，并及时指导乡镇工作人员如何正确填报。

三、推进常态化社会救助核对监管的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切实加强对核对监管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完善常态化社会救助核对监管机制，尽快研究制定工作方案，进行动员部署，将工作任务分解压实，明确工作内容、工作要求、时间节点，各环节具体工作要责任到人。要加强对指导监督，畅通指导监督渠道，及时答疑解忧，采取有效措施及时监督工作推进情况。

（二）强化培训指导。要组织业务骨干学深吃透常态化社会救助核对监管的相关业务知识，熟练掌握核对信息在救助对象认定中的使用方法；要组织对乡镇工作人员开展线上或线下集中培训；要采取调研指导、线上指导等方式随时随地为基层提供指导服务。
（三）强化创新总结。各乡镇针对工作中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要大胆创新，积极破解；要用心发现工作中的好方法、好做法，及时总结，形成经验；对于比较突出的亮点工作和先进典型应加强媒体宣传。各乡镇贯彻落实情况要及时向县民政局报告。

附件：1．永福县低保对象核对差异预警监管规则

2．低保对象核对差异数据预警清单（样式）
                              永福县民政局     
                             2022年4月29日   
附件1

永福县低保对象核对差异预警监管规则（1.0版)

2022年5月1日启用

	序号
	核对信息
	差异预警规则
	调查核实

	
	
	先从核对平台导出低保差异数据，再按下面的预警规则筛选出差异比较大的信息，再与低保对象数据比对出全部低保享受人员的差异信息。
	

	1
	公安车辆信息
	有汽车、3辆以上摩托车（状态为强制注销、转出、被盗抢、注销、查封的除外）
	车辆是否超标

	2
	婚姻
	婚姻登记或离婚时间在半年内
	是否要增员或减员

	3
	房产信息
	住宅2套以上（含）

有其他非住宅类房产

产权住宅1套（农村户籍）
	房产是否超标

	4
	税务信息
	缴纳企业所得税等税种（申报日期在一年内）
	是否开办企业及雇人经营

	5
	工商登记
	有工商登记信息
	

	6
	残疾登记
	残疾证状态为“已注销”
	是否死亡、恢复正常

	7
	殡葬信息
	有殡葬反馈信息
	是否死亡未停保

	8
	农机登记
	大中型农机具（2年内购买）
	实物财产是否超标

	9
	渔船登记
	渔船登记（2年内购买或建造完工）
	

	10
	银行交易流水
	半年银行收入支出流水超过10万元
	是否漏计收入或转移财产

	11
	住房公积金
	有缴存信息（状态正常）
	人均收入是否超标

	12
	人社个人缴费信息
	缴存基数大于2000元（正常缴存）
	

	13
	人社养老待遇
	待遇金额大于2000元（正常领取）
	

	14
	社保信息-缴存基数
	缴存基数大于2000元（正常缴存）
	

	15
	社保信息-领取养老金
	金额大于2000元（正常领取）
	

	16
	农机补贴
	大于5000元（一年内）
	

	17
	渔船油价补贴
	大于5000元（一年内）
	

	18
	涉农补贴
	大于5000元（一年内）
	

	19
	银行存款余额+证券总市值*
	家庭享受低保人员人均大于3倍城市低保年标准（2.7万元）
	货币财产是否超标

	注：预警规则不能作为低保认定依据，仅作为需重点调查核实与监管的提示。

*证券总市值=沪深股票总市值+股转系统总市值+基金总市值+债券总面值


附件2

低保对象核对差异数据预警清单（样式）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乡镇
	村（居）委
	户主姓名
	差异对象

姓名
	差异对象身份证
	差异预警内容
	调查结果
	处理结果
	备注

	
	
	
	
	
	
	
	
	

	
	
	
	
	
	
	
	
	

	
	
	
	
	
	
	
	
	

	
	
	
	
	
	
	
	
	

	
	
	
	
	
	
	
	
	

	
	
	
	
	
	
	
	
	

	
	
	
	
	
	
	
	
	

	
	
	
	
	
	
	
	
	


“调查结果”建议填写：差异属实，符合/不符合低保；差异真实情况为……，符合/不符合低保条件
“处理结果”建议填写：已停保/降档/减人/增人；拟停保/降档/减人/增人；继续享受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永福县民政局                                                         2022年4月29日印发 


